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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執行董事

偉鴻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宋豔陽先
生（「宋先生」）已獲委任為執行董事，自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日起生效。

宋先生的履歷詳情

宋豔陽先生，36歲，自二零二零年十一月至二零二四年五月期間擔任南瓜俠科技
執行董事。於任職期間，彼全面主導公司戰略規劃、業務拓展與團隊管理工作。彼
現時擔任廣東眾創時代網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以及廣東玖月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董事長。宋先生於互聯網與傳媒板塊有18年經驗，擅長互聯網平台運營、共用經濟
產業佈局、商業模式構建、企業戰略管理與市場營銷策劃。

彼現時亦為中航世紀（深圳）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及江西撫州市樂安縣政
協委員。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期，宋先生 (i)並無於本公司或本集團其他成員公
司擔任任何其他職務；(ii)現時及於過去三年內並未於其證券在香港或海外任何證
券市場上市的任何其他公眾公司擔任任何董事職位；(iii)與本公司的任何董事、高
級管理層或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定義見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沒有任何關係；及 (iv)並無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
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之任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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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先生已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協議，自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日起計為期兩年，且根
據其服務協議，彼之委任其後將持續有效，除非及直至任何一方發出兩個月之書
面通知予以終止。作為董事，宋先生須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於股東週
年大會上輪值退任並重選連任。誠如宋先生之服務協議所訂明，其董事袍金為每
年240,000港元。宋先生的薪酬乃由董事會及本公司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經
考慮其職務、職責及現行市況後而釐定。宋先生的薪酬將由薪酬委員會及董事會
定期檢討。

董事會謹此熱烈歡迎宋先生加入董事會。

承董事會命 

偉鴻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俊豪先生

香港，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錦鴻先生、余銘濠先生、邱益明先生、
陳健玉女士、宋豔陽先生及關雄駿先生；非執行董事李俊豪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譚子軒先生及俞君象先生。


